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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鸡市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公示

2025 年 6 月 11 日，《宝鸡市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

警机制》经宝鸡市凤翔区人民政府批复，现将监测预警机制主要

内容公示如下：

一、项目背景

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水资源管理要“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强调，“十四五”期间，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

要坚决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走好水

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节约集约发

展之路。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抓紧对全国各县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抓紧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重要指示，全方

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按照《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有关要求和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工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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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排，凤翔区水利局启动了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

制工作。

二、工作目标和任务

1.工作目标

该项工作的总体目标是：摸清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核算

现状经济社会对水资源的承载负荷，对水资源承载状况进行动态

评价，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资源超载区实行

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构建政策引导机制和空间开发风险防控机

制，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2.工作任务

（1）核算水资源承载能力

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宝鸡

市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等相关成果，以凤翔区行政区、各镇为基

本单元，根据《全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技术大纲》《陕

西省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大纲》的要求，选取用水总量、

地下水开采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污染物入河限排量等作为

评价指标，核算凤翔区的水资源承载能力。

（2）核算现状水资源承载负荷

根据凤翔区统计年鉴、水利统计年鉴、水资源公报、水利普

查成果和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成果等有关资料，分析现状经济社会

发展对水资源的压力，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核算凤翔区现状

水资源承载负荷。

（3）评价水资源承载状况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现状承载负荷，以区域为单元，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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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总量和地下水开采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污染物入河限排

量为指标，对凤翔区现状水资源承载状况进行评价。

（4）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完善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手段，逐步形成较为完

备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国家水资源监控系统建设的基础上，搭建

水资源承载能力动态评价与预警系统平台，逐步建立凤翔区水资

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3.现状年和评价范围

现状年：按照《建立全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技术

大纲》指导意见，综合考虑凤翔区的实际情况及数据收集情况，

本次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现状年采用 2021 年，水资源量统一

采用陕西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评价系列为1956～2016

年）。

评价范围为凤翔区，面积 1229km
2
，评估范围涉及彪角镇、

陈村镇、城关镇、范家寨镇、虢王镇、横水镇、柳林镇、糜杆桥

镇、南指挥镇、田家庄镇、姚家沟镇、长青镇等 12个镇。

三、水资源条件

1.降水资源

凤翔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化较大。

通过 66 年（1956～2021 年）的降水量资料分析，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 612.6mm，枯水年（经验频率 75%）降水量为 509.2mm，特

枯水年（经验频率 95%）降水量为 349.7mm。区境多年平均降水

总量为 76145 万m³，枯水年（经验频率 75%）降水总量为 62578

万 m
3
，特枯水年（经验频率 95%）降水总量为42973万m

3
。降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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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 7～9 月，按农业需水时间分布不均。

2.地表水资源

地表水资源量以河川径流量来表征，凤翔境内主要河流均源

于区境北部的分水岭。其北麓属泾河水系，流域面积仅 41km
2
；

南麓，属渭河水系。随季节及暴雨强弱，水量变化明显，夏秋两

季增大，冬春两季变小。泉源小溪出山后水流渐小以至干涸，下

渗补给地下水。塬区河流的水量主要由降雨补给。

区境内源于南麓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千河、小韦河和

横水河。区境内河流年径流量主要依据水文观测资料进行计算，

对有境外流入的流域依据境内流域面积与总流域面积比例进行

折算，其他无水文观测资料流域依据地理、地质条件及流域大小

等进行概算，本次地表自产水资源量直接采用《陕西省第三次水

资源调查评价报告》的成果，即凤翔区多年平均地表自产水资源

量为 6504 万 m
3
。

3.地下水资源

3.1．地下水资源量

（1）全区地下水资源量

凤翔区总面积1229km
2
，其中平原区 655km

2
，山丘区 574km

2
。

平原区地貌类型分为洪积扇 321.2km
2
，黄土塬 139.5km

2
，塬间洼

地 144.10km
2
，阶地 33.53km

2
，低阶地 16.67km

2
，本次地下水资

源量直接采用《陕西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成果，即凤

翔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10978 万 m
3
，其中山丘区地下水资

源量 2506 万 m
3
，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 10223 万 m

3
，重复量为 1751

万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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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镇地下水资源量

凤翔区总面积 1229km
2
，其中平原区面积 655km

2
，山丘区面

积 574km
2
。根据凤翔区最新行政区划图与水资源四级区套汇成果，

凤翔区的彪角镇、陈村镇、城关镇、虢王镇、南指挥镇等全部为

平原区，姚家沟镇全部为山丘区，其余各镇包含平原区和山丘区。

3.2．全区地下水资源可开采储量

凤翔区三面环山，向东南敞开。中部为山前冲积洪积扇黄土

台塬，西南沿千河有一段狭长的千河阶地。地下水可开采量主要

集中在洪积扇区、黄土台塬区和千河阶地区。地下水资源量按照

平原区补给量法进行计算，可开采量按照可开采系数法进行计算。

本次地下水可开采量直接采用《陕西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

价报告》的成果。凤翔区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10978 万 m
3
，可开采

量为8591万m
3
。地下水可开采量主要来源于地下水的各项补给量，

全县地下水可开采量（8591 万 m
3
）占多年平均总补给量（10978

万 m
3
）的 78%。

3.3．各镇地下水资源可开采储量

根据各镇地貌单元类型、面积及可开采量，计算了各镇地下

水可开采量。



- 6 -

3.4．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为地表水资源量加上地下水资源量减去两者之

间的重复量。地表水资源的重复量为河川基流量（即地下水泄出

量），地下水资源的重复量为渠田河库水入渗补给量。凤翔区地

表水资源量为 6504 万 m
3
，地下水资源量为10978万m

3
，地下水资

源与地表水资源重复量 2991 万 m
3
，凤翔区水资源总量为 14491

万 m
3
。

四、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1.1．地表水供水工程

（1）水库工程：凤翔区现有水库 10 座，总库容 46763 万

m
3
，其中大型水库 1 座，总库容 42700 万 m

3
，为冯家山水库；中

型水库 2 座，总库容 3015 万 m
3
，分别为东风水库和白荻沟水库；

小型水库 7 座，总库容 1048 万 m
3
，分别为群力水库、桃树沟水

库、姚家沟水库、汉封水库、太相寺水库、大槐社水库和水沟水

库。

（2）塘坝、窖池：凤翔区现有塘坝34座，总容积20.68万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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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泵站：凤翔区现有泵站 49 个。

1.2．地下水供水工程

截至 2021 年底，全区共有机井 3975 眼，其中规模以上机井

3719 眼，规模以下机井 256 眼，总装机 52，493 千瓦，纯井灌

设施面积 15.71 万亩，开采地下水类型主要以浅层地下水为主。

1.3．其他供水工程

凤翔区现有窖池 1187 座，总容积 2.658 万 m
3
。

2．供用水量

2.1．供水量

全区各类水利工程总供水量为9571万m
3
，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为2114万m
3
，占总供水量的 22.1%；地下水供给量为 7321 万 m

3
，

占总供水量的 76.5%；其他水源供水量为 136 万 m
3
，占总供水量

的 1.4%。在总供水量9571万m
3
中，蓄水工程供水量 2000 万 m

3
，

占总供水量的 20.9%，占地表水供水量的 94.7%。

2.2．现状用水量

2.3．耗水量

经计算，凤翔区 2021 年总耗水量为 6230 万 m
3
，农业（含林

牧渔畜）耗水量最多，为 3961 万 m
3
，占总耗水量的 63.6%；工

业耗水量为 883 万 m
3
，占总耗水量的 14.2%；居民生活耗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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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万 m
3
，占总耗水量的 15.5%；城镇公共耗水量最少为 160 万

m
3
，占总耗水量的 2.6%；生态环境耗水量为 259 万 m

3
，占总耗水

量的 4.2%。

3．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凤翔区 2021 年总用水量为 9571 万 m
3
，其中，地表水用水量

为 2113 万 m
3
，地下水用水量为 7321 万 m

3
。根据现状用水量计算

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为 32.5%，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为 66.7%，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 66.0%。

4.地下水超采区状况

2012 年 7 月，水利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超采区

评价工作的通知》（办资源〔2012〕285 号），要求对地下水超采

区进行评价及复核。在省水利厅的安排下，制定了《陕西省地下

水超采区划定与保护方案》，并于 2015 年获省政府同意印发。共

划定地下水超采区 15 个，超采区进一步划分为禁采区和限采区。

宝鸡市共划定 2 个地下水限采区：凤翔、岐山限采区和扶风南阳

限采区。凤翔区地下水超采区属一般超采区，位于区域东部，涉

及田家庄、横水、彪角、虢王四个镇 49 个行政村，涉及超采区

面积 137.2km
2
。

5．用水水平分析

由 2017～2021 年凤翔区用水指标整理可知：凤翔区人口变

化不大，因此，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变化趋势与总供水量的趋势

基本一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总用水量呈减少趋势；凤翔

区农田实灌面积变化不大，因此，农业综合灌溉指标与农田灌溉

用水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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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环境状况

1．水功能区划分情况

凤翔区境内涉及 2 个水功能区：千河有 1 个水功能一级区，

即千河宝鸡开发利用区，范围从固关至入渭口，长度共 111.5km，

其中凤翔区境内河长 13.2km，水质目标为Ⅲ类。凤翔区境内有 1

个水功能二级区，即千河宝鸡农业用水区，范围从冯家山至石羊

庙，河长 18.2km，其中凤翔区境内河长 13.2km，水质目标为Ⅲ

类。考核断面为千河入渭口。

小韦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为Ⅳ类。考核断面为千河入小韦

河宋家村断面。

2．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根据千河入渭口断面 2021 年全年 12 次水质监测结果，COD

（化学需氧量）的年均值为 12.25mg/L，氨氮的年均值为

0.24mg/L，水质达到Ⅱ类，满足水质目标Ⅲ类的要求。根据小韦

河宋家村断面 2021 年全年 12 次水质监测结果，COD（化学需氧

量）的年均值为 20.17mg/L，氨氮的年均值为 1.08mg/L，水质达

到Ⅳ类，满足水质目标Ⅳ类的要求。

凤翔区 2 个水功能区的水质均满足水质目标，因此，水功能

区的水质达标率为 100%。

3．废污水入河量

凤翔区共有 5 个入河排污口：

（1）宝鸡瑞盛水务有限公司（原凤翔区污水处理厂）

（2）上海中耀环保实业陕西有限公司（即西凤污水处理厂）

（3）宝鸡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园区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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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

（5）宝鸡天龙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根据统计，凤翔区 2021 年全年废污水排放量为 968.9 万吨，

其中小韦河 785.6 万吨，千河 183.4 万吨；COD 排放量共计 184.3

吨，其中小韦河 137.7 吨，千河 46.6 吨；氨氮排放量共计 18.4

吨，其中小韦河 3.9 吨，千河 14.5 吨。

六、水资源承载能力核算

1．用水总量指标按承载能力核算

1.1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宝鸡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

件《关于印发“十四五”规划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通知》，

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责任，持续实施水资源消耗总

量与强度双控行动，确保完成宝鸡市“十四五”规划双目标任务，

凤翔区 2025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12474 万 m
3
，“十四五”期间

各年度用水总量同 2025 年指标，即 2021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12474 万 m
3
。

1.2．用水总量指标核定

根据 2021 年凤翔区各镇供水工程及供水量情况，对比相关

核定条件，凤翔区各镇控制指标不存在需要折减的情况。核定后

凤翔区 2021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12474 万 m
3
。

2．地下水开采量指标按承载能力核算

根据《全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大纲》，本次平原

区以地下水的可开采量作为地下水开采量指标，即平原区地下水

开采量指标为8591万m
3
；山丘区按照地下水资源量的 60%作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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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开采量指标，即山丘区地下水开采量指标为 1504 万 m
3
，凤

翔区地下水开采量控制指标为 10095 万 m
3
。

3．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指标

根据《凤翔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凤翔县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凤政发〔2014〕13 号），凤翔区

2015 年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80%以上。考虑凤翔区实际

情况，本次 2021 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指标采用 80%。

4．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限排量

根据《凤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冯家山水库千阳段水源保护

管理办法的通知》，冯家山水库一级保护区为水库水域及其正常

水位线外延一百米的陆域；冯家山水库二级保护区为水库向水坡

区域或者正常水位线外延三百米的陆域，以及从流入水库的河流

入口上溯二千米的水域，及其河岸两侧外延二百米的陆域；冯家

山水库准保护区为水库二级保护区上界再外延三百米的陆域，以

及从流入水库的河流的二级保护区上界起上溯五千米的水域，及

其河岸两侧外延三百米的陆域。

本次千河纳污能力计算按照饮用水水源区，水质目标为Ⅲ类，

计算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限排量。并根据《陕西省水资源保护规

划报告》，对本次计算结果进行校核。

本次小韦河以水质目标为Ⅳ类，计算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限

排量。并根据《陕西省水资源保护规划报告》《陕西省漆水河流

域综合规划》对本次计算结果进行校核。

七、现状水资源承载负荷核算

1．用水总量按承载负荷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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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水量统计数据，凤翔区不存在火（核）电直流冷却水

的用水量。通过 2017 年～2021 年灌溉用水量与降水量分析，灌

溉用水量总体呈下降的趋势，灌溉用水量小的年份，降水量较大，

灌溉用水量与降水量变化有明显关系。需要将凤翔区现状年的农

业灌溉用水量转换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口径的用水量。根据降水

丰枯程度，将现状年农业灌溉用水量转换到多年平均用水量。

2．地下水开采量承载负荷核算

地下水开采量承载负荷核算采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口径地

下水开采量，在现状年数据基础上折算。折算量为水资源公报口

径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用量比例，拆分到地下水。根据《宝鸡市供

用水统计报表》（2021），2021 年凤翔区全区地下水开采量为 7321

万 m
3
，全部为浅层地下水开采量。根据前述分析，2021 年凤翔

区用水总量需要折算，根据折算，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口径地下水

开采量为 8146 万 m
3
。

3．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核算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区域范围内达标水功能区个数

与其水功能区总数的比值，计算凤翔区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凤翔区境内涉及 2 个水功能区：千河宝鸡开发利用区，水质

目标为Ⅲ类，考核断面为千河入渭口；小韦河水功能区，水质目

标为Ⅳ类，考核断面为小韦河宋家村断面。

根据 2021 年千河入渭口断面、小韦河宋家村断面的监测数

据可知，2 个水功能区水质均达标，水功能区的水质达标率为

100%。

4．水功能区污染物入河限排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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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分析，现状年凤翔区境内千河水功能区 3 个入河排

污口 COD 的排放量为 46.6t/a，入河量为 33.6t/a，氨氮排放量

为 14.5t/a，入河量为 10.4t/a、现状年凤翔区小韦河水功能区

2 个入河排污口 COD 的排放量为 137.7t/a，入河量为 99.1t/a，

氨氮排放量为 3.9t/a，入河量为 2.8t/a。

八、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

1．评价标准

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承载负荷核算成果，采用实物量指标

单因素评价方法，对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状况进行评价。

2．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

2.1．用水总量承载状况评价

根据凤翔区及各镇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承载负荷核算成果，以

及用水总量评价指标判别标准，对全区用水总量和承载状况进行

了评判。评价结果全区为不超载，其中 3 个镇为临界状态，9 个

镇不超载。

2.2 地下水开采量和承载状况评价

彪角镇、虢王镇、横水镇、田家庄镇地下水开采量与地下水

开采指标 1.04～1.19，属于超载地区；城关镇、范家寨镇指标

介于 0.91～0.93 之间，属于临界状态地区；陈村镇、柳林镇、

糜杆桥镇、南指挥镇、姚家沟镇、长青镇指标介于 0.10～0.89

之间，不超载；凤翔区全区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载。

2.3．水量要素承载状况评价

根据用水总量和地下水开采量要素承载状况评价结果，以及

评价标准，凤翔区水量要素承载状况评价结果为不超载，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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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镇中彪角镇、虢王镇、田家庄镇、横水镇 4 个镇属于超载

地区；城关镇、范家寨镇 2 个镇属于临界状态地区；陈村镇、柳

林镇、糜杆桥镇、南指挥镇、姚家沟镇、长青镇等 6 个镇属于不

超载地区。

2.4 水质要素承载状况评价

凤翔区的水质要素评价结果为不超载。

2.5．综合评价

通过上述对全区及各镇用水总量、地下水开采量及水质要素

承载状况分别评价，全区用水总量评价为不超载状态，地下水开

采量评价为不超载，地表水水质要素评价为不超载，因此凤翔区

综合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结果为不超载，局部地区超载。

全区 12 个镇中彪角镇、虢王镇、横水镇、田家庄镇 4 个镇

水资源承载状况综合评价为超载；城关镇、范家寨镇 2 个镇水资

源承载状况综合评价为临界状态；陈村镇、柳林镇、糜杆桥镇、

南指挥镇、姚家沟镇、长青镇 6 个镇水资源承载状况综合评价为

不超载。

九、水资源超载成因分析及水资源调控建议

1．水资源超载成因分析

（1）水资源禀赋条件

凤翔区多年平均径流深 52.9mm，多年平均地表自产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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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6504万m
3
。地下水资源量为10978万m

3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

复量为 2990 万 m
3
，凤翔区水资源总量为14492万m

3
。通过分析计

算，凤翔区人均水资源量和亩均水资源量分别为 282 m
3
/人和 210

m
3
/亩，无论是人均水资源量还是亩均水资源量，凤翔区的水平

均低于宝鸡市和陕西省水平，说明凤翔区属于资源性缺水。

（2）用水水平情况

2021 年全区用水量为 9571 万 m
3
，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为

4073 万 m
3
，林牧渔畜用水量为 1585 万 m

3
，工业用水量为 1699

万 m
3
，城镇公共用水量 382 万 m

3
，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1535 万 m

3
，

生态用水量为 298万 m
3
，各行业用水量比重分别为 42.6%、16.6%、

17.7%、4.0%、16.0%、3.1%。目前，公共及家庭生活浪费水现象

较为普遍，管网漏失率也较高，城市自来水管网漏损率在 7.82%

左右。凤翔区城镇人均居民生活用水量 121.1L/p.d，高于宝鸡

市的 111.0L/p.d 和陕西省的 95L/p.d，说明城镇居民生活有一

定的节水空间；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 0.595，高于宝鸡市平均水

平 0.590、陕西省平均水平 0.577，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120m
3
/

亩，低于宝鸡市的 170m³/亩和陕西省的 256m
3
/亩，说明凤翔区农

业节水潜力水平相对来说较为先进。

（3）供水结构

凤翔区供水以地下水为主，2021 年地下水资源的开采量为

7321 万 m
3
，占总供水量的 76.5%，通过对地下水资源开采现状分

析，可以看出，全区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且不断加剧，从

1990 年的 57.2%上升到 2021 年的 72.5%。地下水的过度开发利

用势必引起地下水超采，据多年的监测情况分析，凤翔区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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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 2003 年特大降水的发生，地下水位有一

定的回升，但总体仍呈下降趋势。从各镇水资源超载情况分析，

地下水开采量和承载状况是综合承载状况评价结果的决定性指

标。

（4）水资源管理制度

凤翔区通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节约管理、地下

水开采管理，使区域不合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得到有效改善，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显著提高，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得到增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水生态环境状况得

到显著改善。但是，水资源管理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善，

目前的水管理体制仍是部门分割，不利于供水、排水、治污、回

用的统一管理，影响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节约、配置、治

理和保护的有机统一。水利资金投入机制尚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投资力度与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地位不相称。各种水源、

各类用水户及不同时期的用水水价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

性，不能较好地起到鼓励节约用水，高效用水的经济杠杆作用。

2．水资源调控建议

通过对凤翔区及各镇水资源承载状况进行成因分析，研究提

出水资源调控措施建议：

（1）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统筹调配多种水源，合理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

（3）合理控制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减少经济社

会用水负荷。

（4）健全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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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十、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设

1．明确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设目标、原则、任务

1.1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目标

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控制目标要求，以

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能力为重点，以强

化水资源管理为核心，依据凤翔区经济社会发展及水资源开发利

用特点，整合现有监测系统、网络及数据环境等资源，实时获取

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的水资源信息，提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阈值，对水资源承载状况进行动态评价，并对水资源承载情况提

出预警提醒和实时信息发布，制定预警调控措施，实现有效监督

管理，以及对水资源承载状况正确评价、水资源合理调度及有效

控制的目的。

1.2．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原则

（1）科学规划，整合资源；

（2）结合实践，实用可靠；

（3）面向应用，需求主导。

1.3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任务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包括水资源监测、评价、预警、发

布、管理、决策。预警机制建立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取用水、水质、

地下水开采等相关基础数据；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承载状况评

价结果，提出预警阈值和预警信息发布制度；利用国家、地方水

资源监控能力等信息平台，发布监测预警信息；逐步建立水资源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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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站网及预警平台建设

凤翔区监测站网及预警平台建设，可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

能分析、综合监测、决策支持、动态可视化表达以及预警发布等

功能，并根据陕西省和宝鸡市实际动态调整指标、方法。同时预

留数据接口，接入凤翔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信息技术平

台。基础数据从近期以统计公报为主稳步过渡至远期以监控系统、

水资源管理信息平台为主，结合平台智能化处理要求，加强历史

数据规范化处理和实时数据标准化采集，实现水资源监测数据实

时共享和动态更新，实现平台运行和应用的常态化。

3．制定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实施方案

3.1．监测指标

（1）用水量指标

用水量指标细分为生活、一般工业、火电、灌溉和生态五类。

其中评价年度实际灌溉用水根据当年来水情况折算至评价口径

灌溉用水量。

（2）地下水开采量

地下水开采量承载负荷核算采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口径地

下水开采量，在现状年数据基础上折算；根据用水总量折算值和

水资源公报口径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用量比例，拆分到地下水。

（3）水功能区水质

水功能区监测项目原则上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 24 项基本项目执行，具有饮用水功能的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项目还应包括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

地补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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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实施方案

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通过建设取排水在线监测信息采

集系统、水文在线监测信息采集和管理系统、水资源管理分析系

统、水资源承载能力预警系统，实现我省水资源从信息采集、处

理、分析到决策预警的过程。

（1）取排水在线监测信息采集系统各取水户应依法安装在

线计量设施，对不同水源的全口径用水进行计量，建立用水台账，

并将取排水监测信息实时上传至水资源监测平台。包括地表水用

水户流量监测；地下水用水户流量监测；城市集中供水水源地供

水流量监测；排水断面流量监测。实现对主要取用水户及引水、

排水断面在线监测。

（2）水文在线监测信息采集和管理系统主要包括：采集水

位、水量、流量、蒸发量、雨量、地下水水位等水文实时数据，

经过简单处理后再进行存储、发布和整编管理；采集地下水埋深

信息，进行存储和整编管理；将水质信息在测点取样后送至厅检

测中心进行检测，然后进行录入和整编管理。

（3）水资源管理分析系统实现水资源数据获取、业务管理，

对在线监测系统取得的整编后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建立台账，

进行汇总、统计，并进行历史对比与合理性分析。

（4）水资源承载预警系统在合理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用

水效率、水功能区水质、地下水埋深等数据的基础上，与预设水

资源承载能力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对于超过预警阈值的区域，提

出预警，并在人工核查的基础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并对辖区内用水户进行预警并实施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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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评价方法

按照《建立全国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技术大纲（修

订稿）》，核算凤翔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状况。

3.4 预警标准

水资源承载状况分为严重超载、超载、临界状态、不超载四

种类别，严重超载、超载、临界状态分别定为红色、橙色、黄色

预警等级，不超载确定为绿色无警等级，预警等级从高到低依次

为红色、橙色、黄色、绿色。

3.5 超载成因分析调查机制

存在超载和临界问题的区域，要开展超载成因分析，形成自

查分析报告上报区水利局，区水利局针对红色、橙色预警区域开

展重点调查，解析主要超载成因。

3.6 信息发布

根据年度评价和超载成因分析结论，形成《凤翔区水资源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年度报告》，评价结论经审定后向区政府通报。

3.7 管控措施

对临界超载地区，限制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许可，严格控

制新增灌溉面积；对不超载地区，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对地下水开采总量或者水位接近控制指标的区域，限制审批

建设项目新增地下水取水许可；

对地下水开采量或者水位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的区

域，停止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地下水取水许可。

根据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合理

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取水工程布局和取水强度，配套做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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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动态监测。

4．加强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设保障措施。

4.1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区主要领导负总责的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协调机

制，适时发布本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报告，制定实施限

制性和激励性措施。强化监督执行，确保实施成效。区水利局推

进水资源监测和承载能力预警平台建设，并加强与自然资源、生

态环保等部门的协调，协助推进全区自然资源监测体系和监测预

警信息平台建设。

4.2 细化配套政策

抓紧制定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方案，完善监测站网布设，加

强数据信息共享。加快出台水资源管控等细化配套政策，明确具

体措施和责任主体，切实发挥水资源承载监测预警的引导约束作

用。

4.3 提升保障能力

组织开展技术交流培训，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监测预警人

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建立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经费保障机

制，确保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高效运转、发挥实效。


